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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法典合同编》成为近年来民法学者集中讨论的热点，保理合同作为中国保理业的最现实写照，有利

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使企业迸发新的活力。本文以《民法典》和黄薇的《民法典释义》作为基础，

结合部分学者的观点，对《民法典合同编》第十六章的九条进行了解析。在文章第一部分通过对保理合

同概念的界定、现有学说的评价明确了保理的具体内容。第二部分通过保理合同在理论和实务中产生的

问题进行夹叙夹议，围绕保理合同客体、虚构应收账款几个重点问题进行研究，为保理合同的发展提供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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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ivil Code Contract Series has become a hot topic of discussion among civil law scholars in re-
cent years. As the most realistic portrayal of China’s factoring industry, factoring contract is con-
ducive to easing the financing difficultie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d enabling en-
terprises to break out new vitality. Based on the Civil Code and Huang We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Civil Cod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ine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Chapter 16 of the Contract Part of 
the Civil Code Contract Series. In the first part of the article,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factoring is de-
fined by the definition of factoring contract and the evaluation of existing theories. The second 
part discusses the problems arising from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actoring, and studies several 
key issues around the object of factoring contract and fictitious accounts receivable to provide 
idea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actoring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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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理合同的基础概念明晰 

(一) 概念及分类 
1) 保理及保理合同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 761 条的规定，保理合同是指是应收账款的债权人将其现有或未来的应收账

款转交给保理人，而后者则会提供资金流转、应收账款的管理和催收、以及对应收账款债务人支付的担

保等服务。保理合同的根基是“保理”，即债权人将应收账款转交给保理人，从而获得保理人提供的集

资、融资、应收账款催收等综合融资服务或业务。回望历史，现代保理业务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6 世纪的

欧洲，并在 19 世纪的美国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壮大[1]。 
1987 年 10 月，中国与德国贴现和贷款公司签署的第一份保理协议标志着中国保理业务的诞生。这

一全新的业务模式迅速被商业银行纳入其新的业务项目。而后在 2012 年，我国商务部发布了《关于商业

保理试点有关工作的通知》，其中将保理业务归类为“信用服务业”，这引发了大批保理公司的崛起，

使得保理业务逐步成为中国中小企业融资的新选择。从 2008 年开始，中国已经成为 FCI 最大的出口保理

国。足见保理合同对于我国金融行业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关于民法典第 761 条的具体内容，它描述了保

理合同的定义。李宇解释了保理合同的组成，指出它具有“基础元素 + 任一随机元素”的独特组织结构。

基础元素是公认合同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常态元素是除非双方有其他约定，否则默认成为合同的一

部分，随机元素在通常情况下并不构成合同的内容，但如果当事人存在特殊意思表示，那么它就可以成

为合同的一部分。因此，保理合同可以概括为：债权转让 + 保理方的义务。债权转让既是债权人的义务，

也是保理合同的基础元素。随机元素则是保理方提供的融资、债务催收、债务管理、付款担保等义务。

除非有特别的约定，否则至少需要一项作为随机元素，但它不能是可有可无的，所以必须为债务转让 + 保
理方的业务(至少一项)。简言之，保理合同就是债权与以上业务的结合所形成的混合合同。 

这里还要明晰一点。保理合同的认定其核心为应收账款转让。缺乏应收账款转移的条款，说明业务

并非保理。如果合同仅注明了催收，这就变成了委托合同，如果它只包含了融资协议，那这就是贷款合

同。另一方面，如果应收账款被用作质押担保，则属于借款质押担保。以上所述的三种情况都与我们之

前讨论的要素和架构不一致，所以都不在保理合同的概念范畴之内。 
2) 保理合同的分类 
保理合同的分类在实务界有着不同的划分。依照保理的机构性质，我们能把它们划分成银行保理和

商业保理(自 2012 年起，保理已非银行独有的行业)；如以其适应的范围为分类原则，那么可区分为国际

与国内保理；视乎参与保理活动的机构的数量，可以分为单一保理和双重保理；如果根据是否给予债务

者应收账款的转让通知，可以区分为公开和隐蔽保理；按照保理商提供金融服务的广度，可以划分为完

全保理和非完全保理；但是，《民法典》公布后，保理学界更关注追索权保理和无追索权保理的研究。

有追索权保理(亦称回购型保理)表示保理商只提供融资服务，对债务人的偿付能力与信誉并无审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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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无法回收应收账款，保理商有权要求债权人退款或向债务人主张应收账款权利。无追索权保理(或称买

断保理)，意指保理商不论因何种原因无法回收应收账款，均需独自承担法律责任，不能向债权人追讨，

这就是买断保理的突出特征。 
(二) 有追索权保理的现有学理解释及评价 
在保理的学理解释方面，许多人都曾发表过观点。在学界，研究者们逐渐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念，

比如债权抵押说、代为清偿说、间接付款说、让与担保说、借款合同说、混合合约说等。黄和新的观念

如下：“债权转让论”的支持者过于关注由应收账款转让在保理合同中的部分，他们甚至认为转让债权

是保理业务的关键，保理合同的主要内容，由此金融服务在此情况中就降为次要的位置。相较之下，支

持“借款合同说”的学者只重视保理合同的融资部分，支持“债权让与担保说”的专家只关注保理合同

的担保部分。然而，这些人都忽略了保理公司提供的全面金融服务，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融资、服务、保

障等这些保理的基本功能，也没有考虑到在确定主要付款责任和价格方面，债权转让和保理之间的区别。

潘运华的看法是：“‘债权抵押论’虽然强调的是保理下应收账款转让的担保功能，这在我国早期司法

审判实践中存在，但这并不完全符合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所以无法为具有债权索赔权的保理理论学提

供支持。”[2] 
1) 债权质押说 
在学术领域，专家们阐述了这样的观点：在债权人、债务人与保理人构成的三方角色关系中，债权

人将面向债务人的未偿债权以质押形式交付给保理人，同时也能从保理人那获得融资。如果债权人未能

按时归还融资本金和利息，那么保理人就有权优先收取原本应收账款。债权质押说的核心是将保理人的

地位变成质权人，当债权人无法偿还相应的融资款项时，在其本息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然而，

2014 年发布的《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中的第六条第四项明确规定：把应收款项作为抵押的

贷款并不在保理业务的范围内。由此可见，“债权质押说”虽然在我国保理发展的历史上曾存在过应收

账的担保功能，但是其内涵与我国现行法律的精神不相吻合，所以此学说不能作为保理合同的理论支撑。 
2) 代为清偿说 
持有“代为清偿说”的国家主要是法国。研究人员支持代偿理论，他们认为：首先，保理业者在商

业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即代替债务人偿付应付的账款给债权人。其次，保理业者以个人身份对债务

者进行催款。相比之下，在拥有回购权的保理活动中，保理业者不仅需要接受债权人的应收账款，也需

要为债权人提供融资。所以其在本质不同，代为清偿的目的是在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范围内所享有的

同等数额优先受偿权，但有追索权保理的目的则是向债权人发放融资款获取收益。另外，如果第三方代

偿者企图从债务人处获取清偿，而债务人不能为第三人清偿，那么债权人对第三方不负担保责任。然而，

在有追索权的保理情况下，情况却完全相反，如果债务人不能偿还保理人，那么债权人必须对保理人承

担担保责任。因此，由于代偿和保理的目的和责任承担方面存在差异，代偿并不能从根本上揭示保理合

同的法律性质，因此不能作为保理合同的理论支撑。 
3) 间接给付说 
被称为清偿的间接给付，其实就是债权人接受了一项并不符合原本债务本质的给付(另类给付)，而后

在给付方和债权人达成一致后，债权人从中获得对这份给付的变价所得来的利润，从而实现债务的偿还

效果。在我国的学术界中，支持间接给付说的人不在少数。并且在最高院的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案件裁判

结果均持此说，地方法院也有相应判例支持此说。在间接付款的理论框架下，债权人不能随心所欲地提

出要求，他们应首先要求新债务的履行。当新债务无法执行、无效、被撤销或没有履行结果时，他们才

有权要求执行原来的债务。然而，把保理合同纳入间接付款的范畴，存在一些无法解决的困难。保理人

对新付款的优先权变价是他们的权利，而不是义务。如果把有追索权的保理合同定性为间接付款，那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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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合理地增加保理人的义务，从而破坏了意思自治的根本理念。因此，我们不应将有追索权的保理一

概视为间接付款，否则将会将优先权变更的义务强加给保理人，这破坏了保理合同的双方对合同真实意

愿的表示。 
4) 债权让与担保说 
债权让与担保说不仅是我国众多案件裁判所支持的理论，也为学术界相当多的学者所支持。从最高

院所做出的裁判案例中也可以看到大部分案件的法官也支持此学说。李宇和陈本寒在《民法典中的债权

转让与债权抵押的规制一体化》以及《新型担保法律的定位》中，都对此一观点都表达了他们的肯定态

度。以德国为代表的学界通说观点也是以此种观点为主。“间接给付理说”受到部分学者的赞许，他们

主张应收账款债权转移有担保性质。在存在追索权的保理情况下，保理商与债权人之间建立了内部的信

任联系，应收账款的主要任务是保证保理商的融资本息债权优先偿付。关键在于保理商在保理合同规定

界限内，具有优先偿还融资本息的权益，并能将超过保理融资本息部分退还给债权人。《民法典》第 388
条第一款也详尽地表明，除了抵押和质押以外，其他有担保功能的合同包括在内的担保合同，这些合同

也为构建保留所有权和转让担保等非典型担保开辟了新思路，也为非典型保提供了解释的理论依据。2019
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 71 条也对转让担保有了明确的说明。 

所以，让与担保说不仅在民法典上有理论支撑，在实务界也符合“有追索权保理”的发展方向，对

于保理的理论构造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学术界的也存在争议，他们批评“债权让与担保理说”的支持

者只关注了保理合同的担保部分，并未注意到保理人所提供的全面性金融服务，譬如融资、服务提供、

保障支付等固有功能，以及债权转让和保理在确定主体支付义务和对价方面存在的差异[3]。但是笔者认

为保理合同本身就具有让与担保的属性，这是在民法典草案中所体现的立法意旨，如果否定其让与担保

的属性，只关注于保理合同所提供的综合性服务则会有失偏颇，上文也提及，保理人的应收账款目的就

是对于融资本息的清偿，这也是保理合同概念中的一部分，所以作者不认同黄老师的观点。 
5) 附条件的债权让与说 
在《国内保理合同性质识别与法律效果考证》中，陈学辉表示：虽然无需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偿还能

力做担保，但在有追索权保理的情况中，确实存在保理合同当事人对于履行能力担保责任的特殊约定，

因此它实质上是有条件的债权转让。如果将保理视作附条件的债权让与，那么就存在关于“条件”的讨

论。这里的附条件所附的是什么条件呢？对此问题学界看法不一。许多权威人士将这里面的“附条件”

视为附带担保条件。他们认为在没有明确商定的前提下，债权人应该优先向债务人收回应收账款，仅在

履行困难的时候才能转向债权人。但是，我个人并不赞同这一观点。根据我的理解，这种看法把债权人

变为一般担保人，这无疑增加了法律关系的复杂性，且对债权人的选择权进行了不合理的限制，直接确

定了财务本金和利息的偿还顺序。这种方式对债权人的权益是不恰当的限制，因此，我对此处的“附条

件”为附保证条件的理解持反对态度。也有专家提出，“附条件”被直接定义为附解除条件。这意味着，

一旦保理人动用追索权向债权人追索，保理人和债权人之间的债权转让就会自动取消，债权人再次掌握

应收账款债权。同样，笔者不支持这种观点。如果认为附条件是附解除条件，那么一旦条件不成就，保

理人就不能向债务人追偿损失，只能向债权人追偿保理融资本金及利息，然后债权人再向债务人追收应

收账款。在此种情形下，不但大大加长了保理商融资本息收回的时间及经济成本，也直接确定了追偿顺

序且不得变更，这不符合有追索权保理的规定。 
“附担保条件的债权让与说”确实可以揭示出保理的核心属性，但是债权人为保理人支付的应收账

款债权的金额是按照“融资的本金和利息金额”还是“应收账款金额”来计算？两种观点都有支持的学

者。但是如果严格按照保理的理论来说，将其限定为在应收账款数额更符合其要求。合同的成立需要债

权人和保理商协商一致，这样才能确保债务人在应收账款中向保理商承担的责任得到确认，这样做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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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保障主要债务的应收账款能被恰当地偿还。所以，将债权转让的定义仅限于在应收账款金额限度内，

为债务人向保理人清偿应收账款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才能符合其法的内在逻辑。 
结论：根据以上讨论可得知：“债权质押说”与“代为清偿说”不符合法律的现行规定且与实践中

保理合同的本质和实践背道而驰，故已被理论界放弃。然而，“间接支付说”、“债权转让担保说”以

及“债权转让担保说”更适应我国的保理现状，并且不违反相关规定，因此已被承认为我国保理合同中

的主流看法。它们为我国的保理司法实践开辟了新的思维途径，使得保理合同的性质更为清楚明了，为

我们深入探讨提供了便利。 

2. 保理合同的重点问题探讨 

(一) 保理合同的客体问题探讨 
1) 是否可以把票据债权作为保理合同的主体 
学界有关于保理合同客体的讨论也十分激烈。在文章《解读民法典保理合同适用领域的问题》中，

方新军提出了相应的疑问。根据中国目前的司法实务，票据被排除在保理业务的范围之外，也就是说保

理合同中所产生的票据不能够成为保理合同的客体。中国银保监会强调：商业保理企业开展业务，应遵

守《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回归本源，专注主业[4]。 
但是笔者认为仅仅凭借银保监会关于保理合同适用范围的解释中第一条的目的性规定就作为否认票

据债权成为合同客体有失偏颇。但是反过来看，在应收账款登记中排除应收账款债权有一定道理。作为

合法公示方法的注册，债权证券化就是一种公示手段。债务人看到凭证后就需要支付，无需向债务人发

送债权转让的通知。对于保理合同而言，并不是票据债权不能够作为保理合同的客体，而是票据的债权

让与需要符合法律关于票据法的规定，作成相应的法定方式，这样才能使得票据债权更好的与保理合同

相融合，利用票据债权本身的便利条件，为保理商提供更便利的选择。因此，只要符合票据法的相关规

定，票据债权也有可能被视为保理合同的对象。 
2) 将来债权的问题探讨 
作者认为，《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一条对保理合同主体拓宽为未来债权的做法正符合当前保理业的

发展趋势。在国际公约最近的新立法理念中，可以看到有关未来债权的立法走向，这将有助于解决中小

微企业融资的困境。《国际保理公约》第五条和《联合国国际贸易应收款转让公约》的第五条都明确：

保理合同主体可以涵盖未来债权。在我国保理业的发展历程中，由禁止到逐步的开放也是一大特色。在

2013 年中国银监会发布的《关于强化银行保理融资业务管理的通知》第六条和 2014 年公布的《商业银

行保理业务临时办法》第十三条中，都明确商业银行不能以未来应收账款作为开展保理业务的基础。但

在实际保理业务的实施中，未来债权正在逐步转变为保理发展的核心趋势。因此，法律必须实时配合保

理的发展需要，避免滞后。 
虽然保理合同的范围扩大到将来债权的做法值得肯定，但是由此衍生出的更多的法律问题仍然需要

解释和探讨。首先，未来应收账款债权的具体范围是什么？所有的将来债权都能够成为将来债权的范围

吗？让与人破产或者债权多重转让的情形下此问题尤为突出。 
第七百六十一条民法典将未来债权纳入保理合同的适用范围，这一打破常规的规定确实应受肯定和

赞美。然而，在未来的法律实际操作中，仍可能面临解读方面的问题。并非所有的未来债权都适合作为

保理合同的对象。当债权人破产或债权有重复转让的情况时，如何理解未来债权的范围就显得尤为关键。

在国际法学界，不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十分强调登记对未来债权保护的重要性。因为如果承

认全部类型的将来债权，那么可能会在整个法律关系中损害主体的利益，在让与人破产案件中确定其经

济状况的不确定性也会让权利行使受到阻碍。登记作为法定的公示方式，可以更好的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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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全面禁止对将来债权的让与。2012 年《关于商业保理试点实施方案的复函》(商资函［2012］919
号)的第五项内容明确表示：商业保理公司需在人民银行的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中进行应

收账款转让登记，并公开应收账款的权属进行公示。到 2016 年，《中国银行业保理业务规范》的第十二

项规定指出：银行可以根据自身的内部管理决定是否选择在中国人民银行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平台上进

行保理业务的转让登记。尽管这不是强制性的，但国家支持和鼓励银行通过此种行为，推动整个行业的

发展。然而，在现行的法律环境下，选择进行登记仍是保护各方利益的有效办法，但未来在保理业务中，

未登记的债权可能会大量出现，因为登记并非强制性的规定。 
未来的债权可以被分为两大类别：一种是具有已经存在的基础关系的未来债权，另一种则是缺乏基

础关系的未来债权[5]。债权让与本质上是权利处分，这就要求其拥有特定化的准确描述，如果不存在基

础关系，那么债权让与就失去了确定性，不符合债权让与的明确性要求。将来债权的转让同样分两种，

按照有无基础关系确定。有基础关系的保理法律关系非常明确。 
故总的来看，对于无追索权保理，通过信用额度的审核与确定，可以清晰地确定在买方破产时保理

商对哪些应收账款无追索权。然而，对于追索权保理，可以通过授信额度评价买方的信用情况，并为卖

方提供帮助。无论是无追索权保理还是有追索权保理，信用额度的核准也可以将将来债权归入保理范围，

只需要明确哪些是实现约定的债权就可以明确保理范围。 
在《澳门商法典》的第 872 条第一款中规定，即在保理合同有效期之内，即便是在和第三人签订债

权合同之前，也可将完整的债权移交。同样在《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的第 826 条中，对未来请求权的确

定不能晚于它的产生时间。以上的条款都同意无基础关系的未来债权的转让的观点。我国在解释理论上

也应考虑将未来债权的确定扩大到该债权产生的时间，以此来增大保理合同的应用范围。 
(二) 虚构应收账款问题的探讨–虚构应收账款对保理合同的影响 
在实际操作中，主要涌现出三种假应收账款的情形：首先，即使保理公司清楚知道借款者没有真正

的应收账款，他们还是会与借款者串通，持续给予资金支持，并协助或引导他们编造假的交易合同。其

次，虽然保理公司并未和借款者共谋，但是他们会根据借款者提交的虚假应收账款的假交易合同或确认

应收账款，马上签署保理合同并放出保理贷款，之后债务人则以应收账款非真实为由拒绝偿还；最后一

种情况主要是保理人已对基本的交易合同和相关凭证进行了必需的审查，可是仍然没能查明应收账款虚

构的情形[6]。笔者尝试换角度思考此问题。将虚构应收账款的情形分为：虚构应收账款对于基础合同、

保理合同的影响分别展开。 
1) 虚构应收账款对基础合同的影响 
《民法典》761 条中现有的应收账款属于新型民事法律关系中已经存在的债权债务，“将将有的应

收账款”分为确定变成基础法律关系的应收账款以及确定不会变成现实的应收账款两种。笔者认为，虚

构应收账款表示当事人并没有订立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仅仅是为了通过不正当手段取得预期利益，此

种情况下则基础交易合同构成《民法典》第 146 条第 1 款所谓虚假的意思表示，应归无效。至于隐藏的

法律行为无论有无，与保理合同差之甚远，暂且不论。 
2) 虚构应收账款之于保理合同 
《民法典》赋予基础交易中的债权以法定债权的性质。假如基础合同中的应收账款是虚构的，也不

能使保理合同无效。不管是从保理合同还是基础合同的视角来看，保理人仍然有权索要债务人所欠的应

收账款。其根本原因在于，基础合同因虚构而欠缺合同有效的原因归于无效，但保理合同属于债权人与

保理人双方意思表示真实自由所订立的合同，就此而言，其不存在无效的事由，即使存在债权人虚构应

收账款的事实，但是保理商并不能因此而遭受不利益。因此，如果基础合同因伪造应收账款而被判无效，

债务人有权以合同无效为由，拒绝债权人的还款要求。然而，在保理合同中，除非保理人确信应收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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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伪造的，否则无法因基础合同无效来对抗其还款义务，反而需要保证实现应收账款债权以承担其义务，

不然便需承担法律责任。这种做法也起到了对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惩戒和警示效果，减少了伪造应收账款

的可能性，从而降低了类似事件的发生率。 
3) 对保理人的救济 
并不能确实地说债权人和债务人伪造应收账款与保理合同就等于作出了不实的意思表示。所以，保

理合同提供的金融服务是否是保理人和债权人的真实意愿呢？笔者认为无论是资金融通型保理亦或是担

保型保理，都不存在虚假意思表示，应收账款的转让是为了进入融通，而不属于隐藏的法律行为，所以

不能直接按照《民法典》146 条第一款的规范类型直接调整。至于应收账款多数情况下不适用《民法典》

154 条的原因是保理人与债权人不存在虚构应收账款的行为，虚构应收账款的双方为债权人与债务人。 
如果保理商发现基本的交易协议制造了虚假的应收账款，那么应理解和考虑保理商的主观状态。就

算保理商尽其所能而仍未能识别出由债权人和债务人伪造的应收账款，也不应过于苛责保理商。因此，

可能的补救行为包括：当保理商察觉到保理合同对他们不利时，他们可以选择撤销或终止保理合同，并

要求债权人退还应收账款债权的转让费和服务费，同时请求赔偿债权人的损失。在此情况下，债务人提

出的抗辩可能包含保理商已经知道应收账款是虚构的，或者保理商已经撤消或解除了保理合同，无论哪

种抗辩都可以被债务人用来拒绝保理商偿还应收账款债务的请求。 

3. 保理合同的再思索 

《民法典》将保理合同确定为典型合同意义非凡，对于推动保理业实际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在此

基础上，围绕保理合同为中心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讨论。笔者从保理合同的概念及分类入手讨论了保理

的定位与界定，着重讨论了保理合同属性及实务中出现的问题进行阐释并抒发自己的拙见，由于篇幅有

限无法对全部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对于学界的其他热点笔者也会持续关注保理合同的动向，再进

行挖掘思考不断完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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